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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E8_AE_A9_E6_88_BF_E5_c46_538263.htm 1．取得土地使用权

所支付的金额：指纳税人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

和按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之和。 其中“取得土地使

用权所支付的金额”包括：a．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所

支付的土地出让金；b．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，

为转让土地使用权时按规定补缴的出让金；c．以转让方式取

得土地使用权的，为支付的地价款. 2．开发土地和新建房及

配套设施的成本(简称房地产开发成本)，主要包括土地征用

及拆迁补偿费、前期工程费、建筑安装工程费、基础设施费

、公共配套设施费、开发间接费用等。 3．开发土地和新建

房及配套设施的费用(简称房地产开发费用)：指与房地产开

发项目有关的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、财务费用。 房地产开发

费用不能按实扣除，而应计算扣除。具体办法是： 4．与转

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：是指在转让房地产时缴纳的营业税、

印花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。教育费附加，也可视同税金予以

扣除。 5．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。 对从事房地产开发

的纳税人可加计扣除： 加计扣除金额=(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

付的金额 房地产开发成本)×20%。 对取得土使使用权后，未

进行开发即转让的，只允许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

额(包括地价款和缴纳的有关费用)、以及在转让环节缴纳的

有关税金，不得加计扣除。 6．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。 

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时因计算纳税的需要而对房地产进

行评估，其支付的评估费用允许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予以扣



除。但对纳税人因隐瞒、虚报房地产成交价格等情形而按房

地产评估价格计算征收土地增值税所发生的评估费用，则不

允许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予以扣除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